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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电子专用材料 5080

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10 月，位于鹤山市鹤城镇澳湾奎地

科技产业园 3#1 号厂房，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2°37′17.622″，东经 112°49′28.261″。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784MAD09X5U7H，主要从事电子专用材料的生产与销售；

年生产有机酸超粗化剂 3000 吨、显影液 750 吨、显影液添加剂 100 吨、微蚀安定剂 100

吨、酸性除油剂 50 吨、蚀刻清槽剂 30 吨、清槽剂 30 吨、减薄铜 50 吨、绿漆剥除剂 40

吨、抗氧化剂 30 吨、剥挂液 800 吨、护岸剂 100 吨。 

公众参与实施过程和步骤：本项目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部令第 4 号）文件要求进行公众参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中“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

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

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

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鹤山市产业转移工业园红线内，目前园区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取得审查

意见，即《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鹤山产业转移工业园（江门鹤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粤环审〔2022〕166

号），并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取得《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鹤山产业转移工业园扩

园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江环审〔2022〕259 号）。故我公司在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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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的名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至 24 日，共 5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 9 条、第

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建 设 单 位 选 取 在 其 网 站 上 进 行 了 征 求 意 见 稿 网 上 公 示

（https://kk16395111.icoc.bz/nd.jsp?fromColId=106&id=2#fai_12_top&_np=106_755），公

示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至 24 日，共 5 个工作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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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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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报纸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选取在环球时报进行了报纸公开，分别在 2024 年 5 月 22

日、2024 年 5 月 23 日公示，共 2 次。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

得少于 2 次”的要求。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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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球时报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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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球时报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1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 

3.2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公众意见。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的意见，因此本次公众参与不开展深度公

众参与调查。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开展了网上公示（2024 年 5 月 20 日至 24 日），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

众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建设单位将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确保各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在日常运营中多与周围公众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实际行动取得周

围公众的支持，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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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无未采纳情况。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

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

要求。因此，本项目在报送项目环评文件前，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在建设单位网站上公开《广

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电子专用材料 5080 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

《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电子专用材料 5080 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截图见图 4。 

5.2 公开方式 

报批前公示采取网络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https://kk16395111.icoc.bz/nd.jsp?from

ColId=106&id=12#_np=106_755）。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报批前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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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批前公示截图 

6 其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次公示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公示报纸、公示电子

文档、网站网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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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电子专用材料 5080

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

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

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电子专用材料 5080 吨新

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广东省美泰

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东省美泰新欧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 年 5 月 27 日 

 


